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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渝教学﹝2012﹞15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打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脱贫攻坚战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83号），为了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帮助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结合我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第三条  强化就业工作措施，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以下简称“贫困生”）帮扶机制，实施“一生一策”，精准帮扶，确保贫困生初次就业率和年终就业率不低于学校平均就业率。
（一）建立信息帮扶台帐。学校分层次、分类别、分专业建立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跟踪台帐，对毕业生生源地、困难类别、就业意向和就业状况等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建立就业帮扶跟踪专项台帐。
（二）加强就业教育指导。学生处、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和二级学院要加强对贫困生的就业教育和指导，通过就业指导课程、讲座以及其他形式，注重学业和专业技能培训的指导，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提高贫困生求职能力，引导积极面向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就业。
（三）完善就业帮扶机制。各二级学院要建立就业帮扶责任制，开展“一对一”“多对一”就业帮扶工作，精准施策。要及时、便捷地向贫困生提供各种就业咨询与服务，精准推送就业岗位，密切跟踪贫困生的求职进展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
（四）强化心理辅导措施。学生处心理咨询与教育中心和二级学院要加强对贫困生的心理辅导，通过心理咨询、团体辅导等方式，帮助贫困生化解就业心理问题和障碍，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积极应对就业过程中的挫折。
（五）积极扶持自主创业。学校团委等部门对贫困生自主创业开通“绿色通道”，要积极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在项目扶持、资金支持等方面提供服务。
（六）做好后续贴心服务。协助有关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做好未就业贫困生的失业登记、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工作，提供户档托管、档案转接等后续跟踪服务。
第四条  做好学校贫困生求职创业补贴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资金帮扶。
（一）申报条件。符合下列条件的贫困生可申请学校求职创业补贴：
1.通过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全日制在读的特别困难毕业生；
2.遵守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本学年未受过通报批评和纪律处分；
3.道德品质好，生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二）名额控制。各二级学院当年求职创业补贴的控制名额不超过本学院在读应届毕业生的5%。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贫困生优先给予资助。城乡低保家庭子女、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子女、城镇零就业家庭子女、残疾家庭子女及本人残疾等毕业生。
（三）补贴标准。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300元/人。
（四）补贴申批程序。
1.本人书面申请。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如实填写《重庆财经职业学院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同时必须提交真实可查的证明材料。
2.班级评议推荐。由班级奖助学金推荐小组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按评审条件进行初步评议，符合条件者由辅导员签署评议意见后上报二级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
3.二级学院审核上报。由二级学院奖助学金评审工作组根据本学院的控制名额对班级推荐的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必要时应与学生所在地民政部门联系核实），初步认定可以享受求职创业补贴名单后上报招就中心。
4.招就中心复审。招就中心对各二级学院上报的求职创业补贴名单及申请材料进行复审。
5.学校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定。招就中心将复审后的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材料提交评审委员会研究审定。
（五）评定时间及发放。学校求职创业补贴每年评定一次。评定工作须在5月底以前完成。经审定合格的获得者，由招就中心造册送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办理发放手续，发放到学生银行卡上。
第五条  本办法由招生就业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于2020年5月20日起执行。原《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办法》同时废止。



